
在国际视野下定位

中国检察学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检察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不仅能强化

我国检察制度的理论根基， 凸显中国检察制度的

独特价值与优势， 还能提升我国在全球检察理论

与实践领域的话语权， 推动构建人类法治文明新

形态。

那么， 中国检察学自主知识体系具体包含哪

些内容？ 应该如何构建呢？

要强调中国检察学

对世界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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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摸着石头过河

王海军：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基

础是概念体系， 而概念体系的前提是

概念。概念的提炼分为两种方法：一种

是在原有基础上提炼出新概念， 然后进

行阐释； 另一种是对既有的概念重新进

行阐释，将其新的时代内涵凸显出来。 很

多人会把概念和术语混同， 但两者不是

一回事。“术语”是一种表现形式，或者说

是表现概念的符号，而“概念”具有更丰

富的内涵，有多种变化形式。 概念分多个

层次，有核心概念、基本概念、重要概念

等。 只要能够厘清概念体系，自主知识体

系的构建基础就基本完成了。 当然，在自

主知识体系构建中，还涉及制度、观念及

之前发展过程中不断守正创新的内容，

会产生系统协同的问题，需要互通融合。

姜伟： 关于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中

国传统哲学的两种方法一定要重视。

一是检察学作为发展中的学科还是要

坚持摸着石头过河。石头并不是指在水面

上我们能看到的西方知识或者理论，而是潜

藏在实践激流下的真理性知识。 自主知识体

系中有很多内容是先实践再总结，所以我们

要尊重实践。 同时，要清楚地认识到我国是

先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然后才有

我们的法学知识体系。 二是构建自主知识体

系可以采用“负的方法”。 冯友兰先生在《中

国哲学简史》 里提到形而上学有两种方法：

“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 中国哲学用得比

较多的是负的方法，即当我们搞不清楚这个

东西“是什么”时，我们先说它“不是什么”。

在检察学知识理论发展成熟之前，不必断言

它“是什么”，通过加强与国外检察理论对话

等方式，先明确自己“不是什么”，再经过一

段时间的研究与实践厘清自己“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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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翔：检察学作为一门

学科，从定义上理解即是指

以检察为研究对象的学问。

如果要强调以检察为研究

对象，我觉得首要前提是跳

出诉讼法甚至跳出法学的

范围来审视检察学，思考检

察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与其他学科相比，其独立性

体现在哪里。

既然要以检察作为它

的研究对象，那就要找到源

头，即在宪法领域中对检察

是怎么进行界定的，如检察

权、检察活动、检察主体等

在宪法中应当如何界定，宪

法对检察职能的定位等。

要防止把检察学的知识

体系和研究方向混同，这是两

个不同的问题。 研究方向从属

于知识体系，两者的关系是上

下位概念。 从学科体系上来

说，我个人比较倾向于以总分

的方式。 从当前探索性的角度

来说，总则可以涉及检察学的

研究对象、基本概念、基本范

畴、基本方法等。

在知识体系中还要强调

中国检察学对世界的贡献，构

建中国检察自主知识体系也

需要思考对世界可以贡献哪

些知识以及如何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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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

检察官 曹化；发言整理：松江

区人民检察院 章哲源 金麟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 樊华中)

王海军： 在构建中国检

察学自主知识体系时， 我们

要将零散的知识提炼形成体

系化的原理、理论，在这一过

程中要注意不能把自主知识

体系“窄化”。

中国检察学自主知识体

系需要有国际话语权， 而话

语权是在与国际对话的过程

中形成的。

所以， 我们必须在国际

视野下定位中国检察学自主

知识体系， 如果只是站在中

国视野下定位自己， 意义是

有限的。 只有在交流中才能

形成我们的话语竞争力 ，提

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 、

原理和制度， 将我们的特色

话语权凸显出来。

当然，反过来，我们也不

能过分强调中国检察学的特

殊性，这样会影响对话基础，

难以交互形成我们自

身的词汇及概念 ，无

法体现我们的国际影

响力。

姜伟： 关于如何

借 鉴 域 外 资

源，我想以“法

律监督 ” 这个

概念为例 。 一

般认为这是检察学最核心的

概念， 但是大家研究时会发

现法律监督的研究对象特别

少， 只能回到前苏联时期列

宁关于法律监督的理念中 。

马克思曾经提出 “哲学的贫

困”，我觉得在研究检察学的

基础理论时， 我们也经常面

对“法律监督的贫困”。 但把

法律监督概念认识清楚 ，是

检察学要完成的基本任务 。

对此， 一方面要把法律监督

的概念放在社会治理、 国家

治理体系的“大池子”中加以

认识， 如果只是放在刑事诉

讼、行政诉讼、民事诉讼这些

“小池子 ”里 ，便难以认识其

全貌。

另一方面， 还需要有效

地利用外部的资源， 检察机

关在发展过程中有些问题是

共通的， 比如怎么保障检察

官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 ，在

美国、德国也都是问题。

对于这些共通的问题 ，

我觉得我们中国检察机关可

以拿出自己的答案， 也有非

常好地回答这些问题的思

路。 换言之，虽然我们是建设

自主知识体系， 但是一定要

保持与外部支持体系对话的

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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